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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中正大學第 26次體育指導委員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2 年 05 月 29 日(星期三)上午 10：00                

地點：行政大樓 3B 會議室 

主席：吳校長志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張小美 

出席人員：鄭副校長兼研發長友仁（劉玉秘書代）、樓總務長文達、體育中心劉中心主任淑燕、

人事室王主任家韵、會計室胡主任文騏、運技系王主任順正、文學院委員藍委員適

齊、理學院蕭委員淑惠、社科院吳委員啟新、管理學院胡委員雅涵、通識中心楊委

員志和 

列席人員：體育中心廖組長俊儒、體育中心李組長元宏、體育中心彭珈瑩小姐、體育中心劉立

婷小姐 

請假人員：黃副校長兼教務長柏農、教育學院陳委員幸仁、法學院姚委員信安、工學院任委員

春平 

壹、主席致詞：略 

貳、宣讀上次會議紀錄（如附件一，p3-5） 

決定： 修正後確定。 

 

參、上次會議紀錄執行情形報告 

決定：洽悉 

 

肆、提案報告 

報告事項一 

案由：有關高爾夫開放時間調整案，提請報告。 

說明： 

1. 業經第 134 次體育中心行政會議通過後，經 101 年 12 月 25 日營運開發組簽呈獲校長 101

年 12 月 26 日核准同意(如附件二，p6-7)。 

2. 自校長核准同意後公告一週後即實施調整後之開放時間。 

決定：洽悉。 

 

伍、提案討論 

討論事項一 

案由：有關體育場館開放時間調整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1. 業經第 138 次體育中心行政會議通過(如附件三，p8-9)。 

2. 因應成本考量及配合運動故事館未來之營運，將關閉體育館及游泳池上午 0600-0900 的開

放時間，統一至 0900 後開館。因本中心人員仍正常上班，故體育館大門將有人員開門，不

影響上體育課的同學入館。游泳池上午時段使用人數參考資料 (如附件四，p10)。而假日

保齡球館開放時間，配合未來票價提供折抵體驗，調整開放時間為 1000-1700。 

3. 近期因獲知有關體育署有意在各大學設立國民運動中心，但需提供免費的公益時段給身心

障礙人士及 65 歲以上人士使用。若未來本校申請獲得體育署之補助後，則可將原欲關閉的

早上開放時段恢復開放為 0600-0800。故本案的開放時間調整提出兩個方案，方案一為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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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體育署補助後的開放時間。方案二為配合運動故事館營運調整的開放時間。體育場館開

放時間表修正對照表如(附件五，11)。 

決議：通過方案二，實施一年後如有必要再做檢討。 

 

討論事項二 

案由：有關體育場館收費標準調整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1. 業經第 138 次體育中心行政會議通過 (如附件三，8-9)。 

2. 因應未來運動故事館營運需求，整體調整收費方式，在單次購票的部分，票種分類為平日、

假日、夜間票，視票種不同可折抵體驗或商品。在辦理會員證的部分，增加半年會員證及

家庭會員證的選擇，並調整收費金額及會員的使用範圍。 

3. 檢附體育場館收費標準修正對照表 (如附件六，12-13)。 

決議： 

  一、修正附表二個人使用： 

(一)不分平假日-身分：刪除學生家長及本校畢業校友，增列本校退休人員。 

      (二)本校學生家長及本校畢業校友不論平假日一律收取門票 50 元，可抵消費。 

      (三)備註：2.本校教職員直系親屬（意指教職員本人之父母、配偶及子女）可持本校眷

屬臨時借書證免費入館，未辦眷屬臨時借書證者，可洽體育中心辦理免費入館運動

證，持此兩種證購買本館商品可享折扣。 

  二、本校教職員直系眷屬及配偶如需製卡，費用統一由學校經費支付。 

陸、臨時動議: 

臨時動議一 

提案人：通識中心楊志和委員 

案由：請體育中心在經費許可下繼續辦理體適能運動。 

決議：本案已規劃並上簽，將視教務長核示結果辦理。 

 

臨時動議二 

提案人：通識中心楊委員志和 

案由：有關春節尾牙體驗券發放，提請討論。 

決議：建議由體育中心提供表演人員體驗券，以茲鼓勵。 

 

臨時動議三 

提案人:樓總務長文達 

案由:有關暑假期間是否提早游泳池開放，提請討論。 

決議：本案將由營運開發組先行上簽並試辦一年後，視其狀況再做調整。 

 

柒、散會: 12:20 


